



附件
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合同审签单
	合同编号
	
	经办人
	

	合同（协议）名称　
	
	类别
	

	甲方
	 
	乙方
	

	合同（协议）摘要：

	业务分管部门意见：（1万元以上的合同，需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订）



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采购中心意见：




 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财务处意见：




 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	审计处意见：




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	法律顾问意见：



 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党政办公室意见：



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	分管校领导：



签名（章）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法定代表人：



签名（章）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摘要部分应写明合同双方名称、标的物数量和金额、合同期限等主要内容。合同审签单由党政办公室留存。

2021年5月17日工作群通知：
[bookmark: _GoBack]各部门、各单位：按照《合同管理办法》（渝化职院〔2019〕52号）精神，学校合同签订需由经授权的代表签订合同；按照《自主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渝化职院〔2019〕131号）精神“采购预算金额1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由使用部门主要负责人签订合同，并组织合同履行”。根据校内审计意见，目前少数情况下执行不够严格，今后1万元及以上的合同“授权代表”签字处，请严格按照文件精神由部门主要负责人签订合同，不由具体工作人员签订。为更好地执行文件精神，党政办在《合同审签单》做了标注提醒，同时增加了合同编号（由党政办编号）、经办人栏目，请大家今后用这个新版《合同审签单》，感谢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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